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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会议及活动统筹协调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现将《重庆化工职业学院会议及活动统筹协调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24年3月23日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会议及活动统筹协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统筹协调会议、活动是保持学院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提高工作的主动性、计划性，保证学院工作良性运转的重要手段，为加强对学院重要会议及重大活动的综合协调、统筹和接待等工作，从而提高工作效能，对外树立良好形象，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会议及活动统筹规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会议和活动举行原则。召开会议、举办活动应遵循精简、高效、务实、节约的原则，认真履行审批制度。
第三条 召开会议统筹协调规则。本办法所指的会议包括七个类别：学校党代会、教代会、工作会议等重大会议；按相关议事规则召开的学校党委（扩大）会、校长办公（扩大）会等领导例会；党委书记或校长出席中层干部参加的重要会议；校领导出席、中层干部参加的、研究部署一项或几项工作的专题会议；校领导参加的上级领导或属地领导等到校调研视察或检查工作的会议；校内组织的一个或几个部门联合召集的在学校会议室召开的一般工作例会；其它会议。
（一）由党政办公室牵头并统筹协调的会议：
1.党委（扩大）会、校长办公（扩大）会等领导例会；
2.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3.全体中层（科级以上）干部参加的综合性会议；
4.校领导参加的上级领导或属地领导等到校调研视察或检查涉及综合性工作的会议；
5.学校承办的有上级、属地等多方面领导参加的全校综合性大型会议；
6.其他由党政办公室牵头统筹协调的会议。
（二）由各牵头部门承办，需要党政办公室配合统筹协调的会议：
1.党代会、两代会、教学科研大会等涉及全校性的专项工作的会议；
2.有主要领导参加的上级领导或属地等多方面领导到校调研视察或检查专项性工作的大型会议；
3. 学校承办的有主要领导和上级等多方面领导参加的专项工作大型会议；
4.校内各类表彰大会；
5.其他需要党政办公室配合统筹协调的重要会议。
（三）由各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的会议：
校内组织的一个或几个部门联合召集的在学校会议室召开的一般工作例会。
第四条 会议通知。
（一）有校领导或上级等多方面领导参加的全校范围的综合性或专题性会议：由牵头承办部门起草会议通知，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分管领导审定,分管领导审定后由党政办公室统一发布。牵头承办部门负责除领导外其他参会人员的座位安排、统计参会情况和请假等相关事宜。
（二）由各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的会议：由牵头部门或承办单位负责通知并统计参会情况和请假等相关事宜。
第五条 举办活动统筹协调规则。本办法所指的活动包括五个类别:重要节日庆祝活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校领导出席、广大师生参与的重大活动；校领导出席、影响较大的重要活动；校领导出席、多部门参加的专题活动；由一个或几个部门举办的一般活动；使用学校会议室、接待室、学术报告厅开展的其他活动。
（一）由党政办公室牵头并统筹协调的活动：
1.学校重要节日庆祝活动；
2.校领导参加的校内举行影响较大的综合性重要活动；
3.有学校领导参加上级及属地等多方面领导出席的校内综合性活动；
（二）由各牵头部门承办，需要党政办公室配合统筹协调的活动：
1.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运动会等校领导出席、广大师生参与的重大活动；
2.主要领导出席、多部门参与的重要的专题活动；
3.其他需要党政办公室配合统筹协调的活动。
（三）由各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的活动
1.使用学校会议室、接待室、学术报告厅等开展的其他专项活动。
2.由一个或几个部门联合举办的一般性活动； 
第六条 活动通知。
（一）全校范围的综合性大型活动：由牵头承办部门起草会议通知，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分管领导审定,分管领导审定后由党政办统一发布。牵头承办部门负责除领导外其他参加人员的座位安排、统筹请假等相关事宜。
（二）专项性活动或一般性活动：由牵头部门或承办单位负责通知并统计活动相关参与情况。
第七条 会议和活动发布。
（一）召开综合性涉及面广的会议及活动一般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确需师生调课的，须经教务处批准，并注明。
（二）每周五上午9:00前，将下一周拟召开举行的会议、活动的安排报党政办公室。党政办公室按照“要事优先、先报优先，局部服从整体、部门服从全院”的原则统筹协调，将人员相同、内容相近的会议予以合并，形成初步方案，报党委书记和校长审核后发布。
（三）列入计划的会议和活动，如需调整，牵头部门要第一时间与党政办公室联系，报有关领导同意，不得随意更改会议和活动安排。
第八条 会议和活动审批。
（一）会议牵头部门负责提交会议基本材料，填报拟召开会议基本情况，写明会议名称、时间、地点、出席领导、参加人员、计划用时、主要议题、分管领导意见等内容。
（二）活动的牵头部门负责提交活动基本材料，填报拟举办活动基本情况，注明活动名称、时间、地点、参加人员、主要内容、协作部门意见等。
（三）凡需党政办公室配合统筹协调的重要会议及活动的，需填写统筹协调审批表，履行相关程序。如在当天召开或举行临时性重要重大会议或活动，牵头部门应及时与党政办公室联系，可不履行相关手续，但必须说明会议及活动的相关情况。
（四）凡属重要会议及重大活动的，未履行相关手续报党政办公室，在协调统筹及接待工作中出现失误的，由牵头部门自行负责。
第三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重要会议统筹协调审批表
2.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重大活动统筹协调审批表


附件1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重要会议统筹协调审批表
                                                       年    月    日
	牵头部门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计划用时
	

	会议地点
	

	校内出席领导
	

	校外出席领导或来宾姓名及职务
	（可附后）

	共计参加人数
	

	会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是否需要党政办公室统筹协调
	
	统筹协调内容
	（可附后）

	党政办公室意见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主要领导批准意见
	





附件2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重大活动统筹协调审批表
                                                       年    月    日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计划用时
	

	参加人员
	（可附后）
	参加人数
	

	安全责任人
	
	联系电话
	

	安全措施和预案

	（可附后）

	牵头单位负责人意见
	

	是否需要党政办公室统筹协调
	
	统筹协调内容
	（可附后）

	党政办公室意见
	

	分管领导审批意见
	

	主要领导批准意见
	

	安稳办备案意见
	


说明：
此表一式三份，主办单位、党政办、保卫处各留存一份。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3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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